
2018-2019 学年春季学期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课程

网上选课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本学期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课程的修读方式为学生网上选课跟班重新

学习（含重考）。为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做好选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选课对象：所有需要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的学生

二、选课及缴费时间安排

选课时间：2019 年 3月 11 日—15 日。

网上缴费时间：2019 年 3 月 20 日—3月 22 日。

学生到所在二级学院办理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手续的时间：2019

年 3 月 25 日—3月 29 日。

三、选课网址：http://116.1.3.71:800/dean/student/login；

或手机扫描二维码：

四、选课方式：校内机房、宿舍或手机网上选课

五、选课范围：2018—2019 学年春季学期全校所开设的课程

六、选课步骤：

（一）选课网址：http://116.1.3.71:800/dean/student/login，输

http://116.1.3.71:800/dean/student/login
http://116.1.3.71:800/dean/student/login


入学号和密码（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 6 位，登录后自行修

改）；

（二）在综合成绩单中查询需要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科目；

（三）在课程申请中输入需要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的课程，输入课程

后点查询；（若查询无数据，说明该课程在本学期没有开课）



（四）根据课程安排表选择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的课程；

（五）在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课程选课申请表中，选择原课程的课程

名称，课程序号前十位与所选课程一致；

（六）提交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课程选课申请表。



七、选修说明：

（一）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课程选课申请表提交后，可通过“课程申

请进度”可查询申请的审批情况，也可以撤销申请。

（二）所有课程类型提交选课信息后，点击“课表管理”----“已选

课程列表”模块，查看课程是否已选上。学校只承认学生在“已选课程列

表”上出现的课程。其他课程和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课程获得批准后也会

出现在学生已选课程列表中。

（三）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课和缴费，系统关闭后不能再更改。

（四）课程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的手续办理：学生根据办理重新学习

（含重考）手续的时间到所在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和课程所在二级学院教学

秘书处办理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手续，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课程

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申请/审批表》;学生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课程如与该

学期所开课程授课时间冲突，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学生可申请课程免听，

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课程免听申请/审批表》。未办理重新学习（含



重考）手续或未缴纳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费用者，不得参加听课和考试，

视为放弃该课程的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。

（五）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课、缴费及到所在二级学院办理重

新学习（含重考）手续，逾期不再接受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的申请。

附件:1.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课程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申请/审批表

2.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课程免听申请/审批表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学科研处

2019 年 3 月 1日

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课程重新学习（含重考）申请/审批表

（20 —20 学年第 学期）

学生所在二级学院

院

课程所在二级学院

学号 姓名 年 级 专 业

重新学习或重考课程

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跟读班级 任课教师 上课时间、地点 申请类别

1 重新学习□重考□

2 重新学习□重考□

3 重新学习□重考□

4 重新学习□重考□

5 重新学习□重考□

申请原因

□首修 后补考仍不合格而需要重新学习该课程并重新

参加考核，或者免听该课程而直接重新参加考核。

□对 的首修成绩不满意而需要重新学习该课程并重新

参加考核，或者免听该课程而直接重新参加考核。

（横线内容按以上序号对应填写）

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学生所在

二级学院

核准意见

□上课时间冲突

□上课时间不冲突

教学秘书：

年 月 日

课程所在

二级学院

核准意见

□上课时间冲突

□上课时间不冲突

教学秘书：

年 月 日

教学科研处

审批意见

□同意重新学习该课程或重新参加该课程考核

□不同意重新学习该课程或重新参加该课程考核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．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、课程所在二级学院意见应注明重新学习课程安排是否与主修课程上
课时间冲突。

2．本表审批程序完结后，由教学科研处存档并将复印件分送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、课程所在
二级学院。

3．空表从教学科研处网页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

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课程免听申请/审批表

（20 —20 学年第 学期）

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二级学院

年级 专业 学号

课程名称 课程序号 课程性质

申请免听

理由

□毕业班学生实习期间重修该课程

□所修读的课程上课时间确有冲突

□因生理缺陷不宜上公共体育课（须提供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）

□因其他事由免听（事由 ）

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任课教师

意见

任课教师：

年 月 日

学生所在

二级学院

审核意见

院 长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教学科研处

审批意见
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．课程免听由学生在每学期第 3 周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，经任课教师和所在二级学院

同.意后，报教学科研处审批。

2．获准免听的课程，学生可以不参加该课程的听课，但必须按时完成课程作业及相关的实践环节，

并参加课程考核。

3．每学期申请免听的课程不得超过 2 门。

4．本表审批程序完结，由教学科研处存档并将复印件分送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、课程所在二级学院。

5．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附后。

6．空表从教学科研处网页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


